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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席公司秘書、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代理人變更
及

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3.28條及第8.17條

茲提述讀書郎教育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3年5月9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
容有關變更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、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代理人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
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告所述，變更聯席公司秘書、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代理人將於香港聯交所授出
新豁免之日起生效。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香港聯交所已於2023年5月11日
就豁免期間的剩餘豁免期間（自2023年5月11日至2025年7月11日）（「剩餘豁免期間」）授出
豁免（「新豁免」）。因此，自2023年5月11日起，蘇淑儀女士不再擔任本公司聯席公司秘
書、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代理人及林庚墀先生（「林先生」）擔任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、授
權代表及法律程序代理人。新豁免授出的條件如下：

(i) 於剩餘豁免期間內，黃慶忠先生（「黃先生」）須由林先生協助；及

(ii) 倘本公司有嚴重違反上市規則的情況，新豁免將被撤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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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聯交所可於本公司情況出現變動時，撤回或修改新豁免。於剩餘豁免期間結束前，
本公司須證明及尋求香港聯交所確認，黃先生於剩餘豁免期間經受益於林先生的協助，
已取得上市規則第3.28條下的有關經驗並能夠履行公司秘書的職能，因而無須進一步豁
免。

有關林先生的資格及經驗，請參閱該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讀書郎教育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首席執行官

秦曙光

香港，2023年5月1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秦曙光先生、劉志蘭女士及鄧登輝先生；非執
行董事陳智勇先生及沈劍飛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新首先生、孔繁華女士及李仁
發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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